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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条件

教学名师的评选范围为教学一线从事普通本科教学任务 10

年以上（含 10年，我校任教满 5年）在编在岗教授。优秀骨干

教师的评选范围限于从事高等教育教学经历 5年以上（含 5年，

我校任教满 3 年），承担本科教学任务，45 周岁以下，在编在

岗副高级以上职称教师。符合条件的优秀骨干教师优先参评教学

名师，曾经获评校级以上教学名师的教师不再参评。参评教学名

师和优秀骨干教师须满足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政治立场坚定。坚持立德树人，热爱高等教育事业，

治学严谨，师德高尚，教风端正，得到广大师生认可，曾获得校

级以上师德标兵、优秀教师、“三育人”先进个人、师德考核优

秀等表彰。

（二）教学工作量饱满。近 5 学年年均教学工作量不低于

144 学时，其中每学年必须为全日制本科生主讲 1 门课程(临床

医学院任课教师本科教学工作量平均不少于 96学时/学年，含案

例教学和临床带教)。参评学年须承担教学任务。

（三）教学效果显著。主讲课程获批省级一流（精品）课程，

或本人曾 3次以上获得学年教学评价优秀，得到省内外同行和校

内师生认可。近 5 年无教学事故，学生评教结果平均不低于 90

分。

（四）教研成果丰硕。积极开展学科、专业和课程的研究与

实践，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和校级以上课程建设。主持并

完成省级以上教育教学改革项目，或获得校级以上教学成果奖。




